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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5家店均属于违法经营
最近，很多市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被“郑文琪龙虾盖

浇饭”上海店疑因原材料问题,导致消费者食物中毒的事件

刷了屏。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郑文琪龙虾盖浇饭”扩张

速度惊人，先后有5家店在合肥悄悄开业，这些店全部没有

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及员工健康证，属于违法经营。

8月18日下午，合肥市食药监局食品稽查科协同安徽

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合肥市场上 5 家郑文琪龙

虾盖浇饭进行全面检查。在郑文琪龙虾盖浇饭包河一家

店内，检查发现该店内存有如今食品公司供应的虾仁原料

27袋，每袋4斤，袋子上的生产日期标注不符合规范要求，

只写了某月某日，未标注年份。

根据检查结果，检查组对上述 5 家郑文琪龙虾盖浇饭

店，下达了检查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停业。

原料龙虾新鲜度有待检验
郑文琪龙虾盖浇饭中最重要的原料龙虾，一直成为疑

似食客中毒的“怀疑对象”。通过店内老板交代，龙虾原料

的供货商为“如今食品公司”。检查中，检查组重点查看了

六安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如今食品公司“带黄龙虾

仁”产品的检验报告。据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工作人员介绍，检验项目将根据食药监部门指定的项目，

进行针对性检验。

负责现场检查的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龙虾体内含有丰

富的组胺酸，但龙虾一旦死亡，体内的组胺酸就被细菌分

解成为对人体有害的组胺物质，组胺是检验产品新鲜度的

重要指标，他们将会增加对此项目的检验。

店内原料全部封存扣押
8月19日上午，执法人员再次对这5家门店进行检查，

未发现企业有擅自开展餐饮服务行为。

合肥市食药局稽查支队食品稽查科谢科长告诉记者：

“现场检查情况是，五个店都没有拿到餐饮服务许可证，营

业执照，营业人员也都没有健康证，我们对其下达了整改

通知书，要求必须要取得各证才可以进行营业。”

截至8月19日下午19点，记者得知，各区执法人员已

依法对5家门店采取了查封、扣押、制作讯问笔录等调查处

理工作。

□石跃新 戴英杰 记者 王玮伟

日前，一则“上海郑文琪龙虾盖浇饭疑似引起多名
食客中毒”的消息，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引起了广泛关
注。8月19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安徽省食
药监局获悉，该局已对合肥5家郑文琪龙虾盖浇饭店进
行排查，发现5家店属于违法经营，且原料来源未标明生
产年份。目前，执法人员对合肥的五家店进行查封，所
有原料进行封存扣押。

涡阳县城关法庭当初抵债的房子

□记者 赵汗青 文/图

涡阳县居民李前林于20年前为该县城关镇法庭承建法
庭，但法庭方面欠下6万余元工程款。为抵债，法庭与其协议
将房子过户给李，房款相抵后，李又交纳了25万元给法庭，可
县法院却不准房管局过户。

经过20年的奔波，历经5任领导，李前林钱房两空。涡
阳县法院方面称，房子是法院的，目前考虑只能将原所欠的6
万元本息归还。

工程老板20年未讨得法院欠款
涡阳县法院：所欠6万多元本息还是要归还的

1994年，涡阳县委、县政府要求各乡镇建设一座标准化

法庭，因政府部门无资金投入法院建设，要求法庭自筹资金。

1994 年 5 月 15 日，涡阳县法院城关镇法庭庭长邓士

民同当地人李前林签订建房协议，于当年的10月28日双

方依据协议进行了工程验收及结算，确认建筑工程总价款

为220336.8元。

在房屋使用后，城关法庭并没有按约定偿还工程款。经

过8年讨要，法庭方面付了一部分工程款，仍欠下6万余元。

经过多次协商，城关法庭于 2002 年 2 月 10 日同李前

林签订协议，用房子抵付工程款。

据李前林提供的协议显示，城关法庭以土地包括附属

建筑作价 36 万元抵付变卖给李前林，法庭所欠的 60350

元及利息46700元合计107050元，与房款相抵后，李前林

再补给法庭252950元，协议后加盖有城关法庭公章。

按照正常过户程序，房产过户要经过房产管理局，

可就在 2002 年 12 月 11 日，李前林和城关法庭正准备过

户时，涡阳县法院向涡阳县房产交易所去函，不予办理

房屋转让手续。

该函件称，城关法庭是县法院派出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

其买卖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未经法院同意此房屋不准转让。

自筹资金建法庭
为抵债法庭“卖房”A

“上海郑文琪龙虾盖浇饭疑似引起食客中毒”事件在肥起波澜

合肥5家郑文琪龙虾盖浇饭店昨被查封
经查，均属无证违法经营，原料来源未标明生产年份

李前林认为，自己为法庭建了房，为拿回被欠工程款，

准备过户又交给法庭25万余元，但至今房子也没拿到手。

8 月 19 日上午，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来到位于

涡阳县向阳路的原城关镇法庭所在地。

由于路面扩宽需要，原本前三层主楼已被拆除，而后

两层的附楼已破烂不堪，无人居住。李前林告诉记者，这

就是城关镇法庭，直至 2002 年，法庭还在这里办公，后来

经过机构撤并，城关镇法庭已经不复存在。

李前林从 2002 年开始至今，不停地找涡阳县法院相

关领导，要求处理此事。

“前后有五任领导了，我的腿跑断了，嘴磨破了，多少

次和法院院长当场吵了起来，至今钱一分没要回来，房子

也没过户给我。”李前林说，“有的院长说，老李你放心，这

三十多万块钱我们认账，但法院确实没有钱。有的院长

说，这事难解决，到底怎么办要开会研究……”

李前林成为涡阳县法院的“常客”，在一次和某任院长

谈判时，由于不接受院方意见，相关领导称“下次再来通知

保安架出去”，之后院方坚决不让其再进入法院。

由于庭长邓士民是经办人，李前林多次找到他，要求

和法院协商解决，为向法院要回公道，邓和李甚至签下了

“实在要不来，就把我家房子抵给你”的协议。

可是，至今无果。庭长邓士民退休后于数年前离世。

十三年艰难讨账
历经五任领导却无人解决B

针对李前林反映的情况，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采访了涡阳县法院院长梁德友。

梁德友称该院纪检组已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李前林建

法庭一事确实存在，但解决很棘手，至今没有什么好办法。

梁德友称，城关镇法庭属于国有资产，邓士民作为庭

长，不能将资产随意处置，买卖国有资产属于违法行为，当

时法庭将房产抵债，县法院制止过户行为，邓士民未将这

20余万元上交。

“法庭、县法院的账上都没有。”梁德友说。

按照梁院长说法，既然存在庭长私吞款项的情况，法

院方面为什么没有查处呢？

梁德友称：“这算邓士民私自收的，邓士民称收钱是其

和李前林两人协议把自家房子卖给李前林，但后来其离

世，协议中止。”

那么，对于李前林的事情县法院到底将如何处理？李

前林认为，自己钱交了，房子没拿到，财物两空。

“很棘手，前几任院长也没有具体的好意见，李前林反

映的有道理，法院欠他的钱，盖法庭的钱是有据可查，我们

认为6万多元包括利息还是要给他。”梁德友说。

“法院是最体现公平正义的地方，很多经济纠纷都要

靠法院判决后执行，可是当法院成了老赖，谁来执行？”李

前林说。

法院称庭长持20余万未上交
事情解决“棘手”C


